[bookmark: _GoBack]《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件解读

近日，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市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周政办字〔2020〕28号），现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市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字〔2020〕85号）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市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淄政办字〔2020〕71号）要求，进一步优化行政审批体制机制，提高政务服务质量和便民服务水平，经区政府同意，现就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行政审批服务工作制定《实施意见》。
二、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流程再造部署要求，以相对统一市县划转行政许可事项、统筹调整划转人员力量、明晰审管职责边界、优化审批服务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审批服务信息支撑、强化行业支持指导培训等为重点，统筹协调推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不断深化，构建系统完善、科学规范、权责统一、运转高效的审批服务体系。
三、划转原则
根据市《指导目录》，这次事项划转主要坚持以下几方面的原则：
（一）坚持应划尽划原则。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市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市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凡列入市《指导目录》事项原则上全部划转到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实施。
（二）坚持整体划转原则。对市《指导目录》中涉及划转事项的部门，原则上该部门的许可事项凡是适合划转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实施的，要整体纳入划转事项清单。
（三）坚持关联事项一并划转原则。按照重点事项审批链条完整闭合、集中办理联动优势有效发挥、审批服务效能显著提升的原则，对市《指导目录》之外的关联事项，凡是适合划转到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实施的，要按照“一链办理”的要求，原则上划转到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实施。
（四）坚持划转事项相对统一原则。聚焦规范我区行政审批服务工作，对照市《指导目录》编制我区行政许可等事项划转清单，确保划转事项相对统一、基本对应。
（五）坚持职能、编制、人员相匹配原则。按照“编制与职责任务相匹配”的原则,从行政许可事项划出的部门单位划转部分编制。同时,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走”“调硬人、硬调人”的原则,相应划转审批业务骨干人员，确保划转事项有效承接、有序运行。
四、重点任务
（一）统一规范划转事项。根据市《指导目录》和划转原则，结合第一批划转事项，第二批将新划转19个部门单位的94项行政许可事项，20项关联事项，划转到行政审批服务局实施。未列入划转清单的事项，继续由行业主管部门实施，并按照“三集中、三到位”要求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接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的统一协调指导监督，基本实现“大厅之外无审批”。
（二）统筹划转人员编制。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走”“调硬人、硬调人”的原则，从行业主管部门办理该业务的人员中择优划转业务骨干人员,满足划转事项办理工作需要。
（三）进一步明晰审管职责边界。严格遵循“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依法界定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执法机构之间的职责关系，逐项理顺职责分工，明确职责边界。
（四）优化审批服务协调联动机制。健全完善审批监管工作会商制度，强化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
（五）加强审批服务信息支撑。按照省市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部署，打破信息孤岛，融合应用数据，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线上线下融合通办。
（六）强化行业支持指导培训。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划转
事项实施的监督指导。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制发、转发与划转
事项相关的文件，要同时发行政审批服务部门；组织相关业务会
议、培训等活动，要通知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参加。行政许可事项
审批需要行业主管部门认证或者说明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出具
书面意见。
五、实施步骤
（一）做好划转准备工作。根据市《指导目录》和事项划转原则要求，组织制定划转行政许可等事项清单，同时对专业性强，由原主管部门办理更有利于审管结合、方便群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5个事项予以划出。7月底前，以区政府名义向社会公布，并报市政府备案。（完成时限：2020年7月31日）
（二）稳妥推进编制和人员划转。8月中旬，召开“全区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行政审批服务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安排部署划转移交工作，明确责任主体和工作纪律要求。8月底前，将第二批划转到行政审批服务部门的行政许可事项及关联事项人员编制划转到位，编制完善职责边界清单，确保审批监管工作有效衔接。（完成时限：2020年8月31日）
（三）加强指导培训确保平稳过渡。要本着有效承接、有序
运行和“接得住、接得好”的原则合理设定过渡期，原则上第二批划转事项过渡期至2020年12月31日。过渡期内划转事项由原部门牵头办理，并指导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做好划转事项的承接、办理工作。涉及到业务系统或业务专网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向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开放自建系统端口和共享数据，提供用户账号、密钥、审批权限等。（完成时限：2020年12月31日）
（四）完成划转事项实质性交接。研究确定事项划转协作备忘录，健全完善审批监管工作会商制度，召开全区行政审批服务联席会议区行审批服务局与各划转事项部门签署划转协作备忘录，并报区政府办公室、区委编办、区司法局备案。结合事项划转重新调整部门职责和权责清单，明确职责边界。（完成时限：2020年12月31日）

